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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     月淡江大學職員加班申請單       

單位         姓名         人員代號         職稱         分機        

日    期 
申 請 加 班 時 間 

(校約聘人員於下班休息 30

分鐘後，始得申請加班) 

當月 

累計 

時數 

加 班 事 由 
(例行性業務不得申請加班，請親

筆述明工作內容) 

補 償  

方 式 

申請人 

親簽 

申請 

日期 

親註 

單位主管親簽 核准

日期 

親註 

補休紀錄 
一級主管親簽 

 

預 計 加 班 時 間 

 

□因臨時性業務需要或處理突發

事件。 

□特殊業務或專案。 

工作內容: □補休 

□加班費 
  

  

 

起 迄 時數 

   

實 際 加 班 時 間 

   
   

 

預 計 加 班 時 間 

 

□因臨時性業務需要或處理突發

事件。 

□特殊業務或專案。 

工作內容: □補休 

□加班費 
  

  

 

起 迄 時數 

   

實 際 加 班 時 間 

   
   

 

預 計 加 班 時 間 

 

□因臨時性業務需要或處理突發

事件。 

□特殊業務或專案。 

工作內容: □補休 

□加班費 
  

  

 

起 迄 時數 

   

實 際 加 班 時 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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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事項 

一、每月申請加班請使用同一張申請單，並詳實「親筆」填註加班事由及加班時間。 

二、依職員加班作業要點規定，加班應事前填具加班申請單，經單位主管及一級單位主管核准後，始得加班。如特殊緊急事務必須立即處理者，應於加班後兩個工作日內補辦申

請程序。凡未於規定時間提出加班申請者，人力資源處不予同意核給加班時數。 

三、校約聘人員繼續工作四小時，至少應有三十分鐘之休息，始得申請加班。每日加班須滿一小時始得申請；超過一小時，則以每半小時為單位加計。平日加班不得超過四小時，

例假日加班不得超過八小時，每月加班則不得超過四十六小時。若因業務特性、工作性質特殊或為處理重大專案業務，加班時數超過前項規定者，除校約聘人員外，應專案

簽請行政副校長核准。 

四、白天班上班前及中午休息時間，不得申請加班。但確因業務特性或專案工作需要，得專案簽請人資長核准。 

五、平日加班者，應於加班後刷下班卡；假日加班者應按到校及離校時間刷上、下班卡；校外加班者應專案簽核。加班無簽核及出勤(刷卡)紀錄或專案簽核者，不得申請補休。 

六、申請補休假，每次應以「小時」為單位。補休應於當學期內或加班日起三個月內補休完畢。逾期未補休完畢者，視同自動放棄，不得申請改支加班費。適用勞動基準法之人

員未能於補休期限前休畢補休者，單位應自籌經費，依勞動基準法第二十四條規定計發加班費。 

七、申請加班費者，依「淡江大學執勤費、加班費及工讀費支給規則」辦理之。 

八、校約聘人員每七日中至少應有一日之「例假日」，且不得申請加班。 

九、因天災、事變或突發事件需使校約聘人員於正常工作時間以外繼續工作之必要性，應符合以下之規定： 

(一)若於例假、國定假日或特別休假日停止休假之必要性時，各單位應於事後二十四小時內填具「停止假期通報單」送人力資源處，報請本校校園所在地勞動主管機關備查。

停止休假之工資，應加倍發給，並應於事後補假休息。 

(二)若於正常工作時間以外工作之必要性時，各單位應於延長開始後二十四小時內填具「延長工時通報單」送人力資源處，報請本校校園所在地勞動主管機關備查。延長之工

作時間，應於事後補給適當之休息。 

十、如有未盡事宜，請依本校「職員加班作業要點」辦理。 

 


